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兽医学院关于推荐免试研究生的管理办法 

为了加强培育拔尖创新型人才和专业型人才，衔接本科教育和研

究生教育，特制订兽医学院关于推荐免试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推免”）

的管理办法。 

一、推荐对象 

我院在读本科应届毕业生（包括申请提前毕业的学生）。 

二、推荐名额 

以当年学校分配给我院的推免名额为准。 

三、基本条件 
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 

2.遵纪守法，遵守学校与学院各项规章制度。 

3.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。 

4.通过国家英语六级考试；或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且托福成绩

70分及以上; 或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且雅思成绩 5.5 分及以上。 

5.学业成绩优异，科研潜质好或专业技能突出，第 1～8学期的

平均绩点达到 3.20 及以上且专业排名前 30%以内(丁颖班除外)；或

第1～8学期的平均绩点达到3.00及以上且在省级及以上专业竞赛中

获得二等以上奖励；第 1～8学期的平均绩点应达到 3.00 及以上且担

任主要学生干部，积极组织或参与各类实践活动成效显著，受到校级

及以上表彰。 

6.丁颖创新班学生从 2017级起，必须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（第

一作者）或 SCI刊物（前 3名）发表学术论文，或获发明专利（前 2

名）才能获得推免资格。当符合推免资格人数少于学校核定的推免人



数，由推免小组讨论决定是否适当降低条件推荐或者退回指标，原则

上优先考虑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者。 

7.在读本科期间参与学术活动 5次及以上（以《兽医学院本科生

学术鉴证手册》为准）。 

8.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参加免试研究生推荐： 

（1）在读期间触犯法律、法规，被追究法律责任者； 

（2）在读期间受到学院、学校通报批评或警告、严重警告纪律以

上处分者； 

（3）在读期间存在违反学术道德规范或存在学术不端行为者。 

四、推荐细则 

1.成立学院推免工作小组。由教学副院长任组长，党委副书记任

副组长。 

2.申请者必须在本科阶段作为主要成员参加过大学生科技创新创

业项目或专业技能竞赛等。具体项目见下表，未纳入列表的项目由学

院推免工作小组讨论决定。 

序号 级别 项目 

1 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和院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

2 国家级、省级和校级 大学生“挑战杯”比赛 

3 国家级、省级和校级 大学生“专业-行业-就业”分析比赛 

4 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和院级 兽医专业技能大赛 

5 国家级 大学生英语竞赛 

6 省级和校级 广东大学生生物化学实验技能大赛 

7 校级及以上 大学生创业大赛 

8 校级 大学生科技创新梦工场项目 

9 校级 “丁颖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

注：项目主要成员是指国家级前 5名，省级前 4名，校级前 3名，

院级前 2名。 

竞赛获奖主要成员是指：国家级和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全体成员，；

校级和院级一等奖全体成员。 

3.同等条件下，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或 SCI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排

名前 3名，或获发明专利前 2名，优先推荐。 



4.各专业推免名额按照专业人数及推免比例进行分配。 

5.面试名单确定：在符合推免条件申请者中，根据各专业前 6或

8学期学业成绩平均绩点进行排名，按照各专业推免名额的 1:2 比例

确定面试人员名单。 

6.结合学业成绩和面试成绩，各专业按总分排序推荐（其中学业

成绩占 70%，面试成绩占 30%）。具体的计算方式如下：综合成绩＝

学业平均绩点（折合成 100分制）×70%＋面试成绩（折合成 100分

制）×30%。 

    在规定名额外的人选作为候补，并且在公示名单中注明。 

7.推荐为免试硕士研究生的学生，必须签写《华南农业大学推荐

免试研究生承诺书》，不得再申请出国留学、参加就业派遣等，否则

自负违约责任。 

五、附则 

1.本细则从 2019年开始实施； 

2.本细则由兽医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兽医学院 

二〇一八年九月 

 

 


